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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
规范化、程序化的责任追究体系，确保
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维护
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我国的检察官惩
戒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古代对司法官
的追责制度息息相关。

追责惩戒情形：
贯通式追责的转化与发展

夏《政典》规定，“先时杀无赦，不及
时杀无赦”，强调官吏必须严格遵守法
令。商朝为防止官吏腐化堕落，制定相
关法律，以打击当时官吏中存在的“三
风十愆”的歪风邪气。及至西周、春秋
时代，对司法官的惩戒制度较之前更为
明确和具体。如，《尚书·吕刑》规定，凡
是司法官犯“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
来”的“五过之疵”，用“其罪惟均”（司法
官受到与被告人相同处罚）来惩罚。秦
朝司法官惩戒制度开创性地以主观态
度来区分司法责任，睡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答问》记载有以故意为构成要件
的“不直”罪、“纵囚”罪，以过失为构成
要件的“失刑”罪。至隋唐时期，贯穿至
管辖、受理、回避、刑讯、出入人罪、证据
定罪、适用法律错误等各环节。如，出
入人罪责任。针对司法官将有罪者判
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和无罪者判为有
罪以及轻罪判为重罪的违法行为，根据
其主观故意和过失，要求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我国检察官惩戒制度源于中国古
代的“有司断案，其罪惟钧”的朴素文化
传统。自2014年党中央明确要求建立
专门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到 2019 年
修订检察官法从立法层面对检察官惩
戒制度核心内容予以明确，再到 202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官惩戒工
作程序规定（试行）》，2024年最高检印
发《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
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修订《人民检察院
司法责任追究条例》，这些规定就统筹
谋划和一体推进司法责任制和追责惩
戒予以规范。检察官惩戒制度在惩戒
情形方面传承了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
的精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严
格区分故意与重大过失。相比古代“不
直”“纵囚”“失刑”，当代司法责任追究

的主客观界定更加清晰与全面。《人民
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第7条明确
了故意的13种情形，第8条明确了存在
重大过失的10种情形。二是惩戒情形
贯通司法办案各环节。从隋唐至明清，
司法官惩戒的情形日趋完善，体系丰
富，传承至今。在惩戒的具体情形中，
以故意为例，既有实体违法行为，也有
程序违法行为，包括证据获取与采集、
适用法律、违反规定立案或者违法撤销
案件等多个方面，涵盖“四大检察”各个
领域。三是对不追责情形予以规范。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第 3
条明确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虽
有错误后果发生，但尽到必要注意义
务，对错误后果发生仅有一般过失的，
不承担司法责任。

惩戒责任区分：
追究连带责任的转化与发展

由于司法官的特殊身份，在追究责
任时往往实行连带责任。从秦代发展
至隋唐，形成三种类型：一是同职连
带。即参与办案的司法官及官吏都必
须在判决文书上签署姓名和意见，案件
如有错误，则要负连带责任。如，唐律
规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
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
等，各以所由为首。”即根据长官、通判
官、判官、主典四个等级，按照“各以所
由”的原则，对其罪责分“首罪、从罪”，
予以轻重不同的处罚。二是上下级连
带。即对同一公案作出错误处置的上
下级官署官员也实行连带责任制度。
如，某一机关把错判的公案上报，上级
未发觉和纠正，那么所有上级的首罪者
逐级递减一等处罚。三是特殊共犯连
带。这主要指监当官司，监当者连坐减
等处罚。这充分体现了古代对司法官
惩戒责任的严格划分，旨在通过明确责
任层级，防止司法错误扩散和累积。

检察官惩戒制度的重要目标是通
过专业审查和公正处理，倒逼检察官对
其办案行为负责，其中重要的环节便是
责任的认定与划分。在传承古代司法
官惩戒责任区分的过程中，当代检察官
惩戒制度的转化主要表现在：虽然汲取
连带责任的精神实质，但摒弃了传统责
任追究中简单以官职等级、上下级确定
责任递减情形的规定，更加突出办案质
量终身负责制的要求，推动“谁办案谁

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落地。

追责惩戒手段：
“刑事+行政+经济”责任的转
化与发展

古代对司法官追责惩戒的形式按
其法律依据和行为后果，一般可分为刑
事责任、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早期对
司法官追责的形式主要为刑事责任。
如，春秋时期晋国实行“失刑则刑，失死
则死”的规定，据《史记·循吏列传》记
载，晋文公时期，晋国“首席大法官”李
离因断狱错误，将不该判处死刑之人判
处死刑，最后根据上述规定，“伏剑而
死”。到秦代，对司法官的惩戒要求其
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行政责
任、经济责任等。睡虎地秦墓竹简《法
律答问》载：“廷行事吏为诅伪，赀盾以
上，行其论，有（又）废之。”即对于弄虚
作假、枉法裁判的官吏应罚一盾以上
者，除依法执行对其所判的刑罚以外，
还要撤职永不录用。《汉书·功臣表》中
也有郡太守“故核十人罪不直”而被免
的记载。可见，古代对司法官追责的手
段，根据不同情形对应适用相关责任，
体现出追责的严谨性。

古代对司法官的追责手段中，出入
人罪、按谳不实、纵囚失囚等一般承担
刑事责任；司法管辖、现场查勘、审断程
限等一般承担行政责任；词讼受理、听
讼回避、违法刑讯、援法断罪则或承担
行政责任或承担刑事责任。检察官惩
戒制度有效继承了古代“刑事、行政、经
济”多元责任，刑事责任手段主要适用
于司法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
刑讯逼供等14种罪名的犯罪。行政责
任主要体现在政务处分与处分双轨并
行的公职人员惩戒处分机制。

追责惩戒配套措施：
“督责之术”的转化与发展

源自先秦法家的“督责之术”，其核
心是君主通过法律、术数与权势，对臣
下进行严格监督与问责，确保令行禁
止、赏罚分明。唐代继承了先秦的“督
责之术”，对司法官进行严格考核，年终
划分等次，优者奖劣者罚。如，唐代吏
部每年都要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司法官
员进行考核。强调“凡内外文武官九品
以上，每年一考，四年一大考……考功

郎中、员外郎掌。……诸司判事之最：
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明
确把司法官的“判事”列为二十七最之
一，且年年定等。《唐会要》曾载：“（开
元）十四年，大理卿窦琰以断狱淹滞，考
为中下，夺一季禄。”即时任大理卿、负
责司法审判事务的窦琰，因司法案件处
理拖延，未能及时决断，考核为中下等，
扣除三个月的俸禄。

《旧唐书》曾载：“日知为司刑丞，每
覆狱，多所平反。岁终考绩，上第，迁给
事中。”即时任司刑丞、负责复核刑狱的
李日知，在任期间纠正了许多冤错案
件，年终考核时被评定为“上第”，即考
核的最高等级，由于考核成绩优异，被
升迁为给事中。可见，古代司法官责任
追究制度，在惩处的基础上，注重辅之
以奖励、考核等配套措施，从而达到惩
罚与保护并重的目标。

检察官惩戒制度在对古代司法官
追责惩戒配套措施的传承中，除对司法
官考核进行转化，推行检察官工作考核
外，在两个方面进行了突破：一是坚持
依法履职容错免责。明确赋予当事检
察人员享有申请回避、陈述、举证、辩
解、申诉救济等各项权利，推动检察人
员勇于担当、敢做善为。二是不实举报
澄清。对于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违反检
察职责行为的，及时予以了结并告当事
检察官，必要时采取适当方式，对检举
控告失实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
确保检察官依法履职得到保护。

（作者单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邢
台市人民检察院、内丘县人民检察院。
本文系省检察院课题“司法责任制背景
下检察官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研究”阶
段性成果。）

本报讯（张宁 石靓宇）一男子为
牟取非法利益，竟然按犯罪分子指
示，跨省注册公司后提供对公账户，
帮对方洗钱。日前，由保定市清苑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一审宣判，被告人
轩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4000元。

2023 年 6 月轩某某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为牟取
非法利益，仍利用对方支付的路费
等费用，到四川省南充市注册某有
限公司并办理对公账户，并将办理

的对公账户 U 盾、手机卡等提供给
他人使用。经审计，轩某某提供的
对公账户流入资金共计 343 万余
元，涉及电信诈骗资金共计 152 万
余元。

保定市公安局清苑分局根据多
方线索，于2023年7月对此案立案侦
查。2024 年 9 月，轩某某投案自首。
今年3月，清苑区检察院以轩某某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
诉。日前，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对被告人轩某某作出上述判
决，其未上诉。

检察官惩戒制度
对古代司法官追责措施的传承与发展

注册公司并提供对公账户帮助洗钱

一男子因帮信被判刑

本案中轩某某明知道把银行账户给别人刷流水是违法的，仍然按
照对方指示注册公司并将自己的对公账户出卖，沦为了犯罪分子洗钱
的“工具人”，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广大群众要提高法律意识，不要出
借、出售、出租个人身份证、银行卡、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等给他人使
用，警惕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悔之晚矣。

检察官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法条链接：


